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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乡社会一体化是对“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农村支持城市和城市带动农

村这两种发展战略的扬弃ꎮ 它将带来我国城乡社会关系由“单向型”向“双向互动型”
的变革ꎬ推进城乡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权利平等

和迁徙自由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的目标是实现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融合ꎬ社会融合的主要

表现是城乡居民共同拥有一个以权利、自由、平等为特质的公民身份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

法律制度包括均等的公共资源分配法律制度、公正的劳动就业法律制度以及统一的社

会保障法律制度ꎮ
〔关键词〕城乡社会一体化ꎻ权利平等ꎻ迁徙自由ꎻ社会融合ꎻ法律制度

一、城乡社会一体化是城乡关系的辩证法

(一)城乡社会一体化是对我国传统城乡发展战略的扬弃

处理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ꎮ 新中国成立

以来ꎬ我国依次采取了“农村支持城市”以及“城市带动农村”的两种发展战略ꎮ
这两种发展战略有其历史进步性ꎬ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现代化进程ꎬ但是也有其局

限性ꎮ 一方面ꎬ“农村支持城市发展战略”ꎬ是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换取城市的

发展ꎮ 例如ꎬ改革开放前ꎬ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方式ꎬ从农业和农村获取城市和

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巨额资金ꎻ改革开放以来ꎬ通过从农村征收“廉价土地”资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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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支持城市和工业的发展ꎮ 另一方面ꎬ“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战略”ꎬ是通过城市

发展来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吸收更多的农产品来带动农村的发展ꎬ这
种带动是消极的被动的带动ꎬ仍然没有超越城市中心主义的框架ꎮ 因此ꎬ新世纪

以来ꎬ这种以一方的发展来支持或者带动另一方发展的传统的城乡发展战略ꎬ已
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ꎮ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ꎬ探寻一种新的城乡社会发展观

及其发展战略势在必行ꎮ
２００２ 年ꎬ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城乡社会统筹”发展战略ꎮ 经过十年的政

策实践和理论研究ꎬ我们对城乡社会统筹发展问题有了较为全面及理性的认识ꎮ
２０１２ 年ꎬ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ꎮ 当前ꎬ我国改革已进

入攻坚阶段ꎬ改革已由农村或者城市的单向度改革转变为整体性与全局性的改

革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为深化改革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行动纲

领ꎮ 由“统筹”发展到“一体化”发展ꎬ体现了我们对城乡社会关系认识的升华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就是要构建城乡互为依托、互利互惠、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的新型城乡关系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坚持把城市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放在

同一个层面ꎬ同等重要的位置ꎬ认为两者的发展既互为条件ꎬ又互为目的ꎮ 由此

可见ꎬ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对我国传统城乡发展战略的扬弃ꎬ具有深刻的

辩证法思想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ꎬ必将有力推进我国城乡社会关

系的现代转型ꎮ
(二)城乡社会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城乡关系发展的高级形态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对矛盾体ꎬ二者之间的此消彼长ꎬ构
成了城乡关系的不同形态ꎬ也折射出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ꎮ 从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进程来看ꎬ城乡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ꎬ农村孕育城市、支持城市发展阶段ꎮ 在工业革命以前ꎬ人类社会

处于农业文明时期ꎮ 这一阶段的农业较为发达ꎬ农村社会较为稳定ꎬ而工业发展

水平较低ꎬ城市发展进程相当缓慢ꎮ 这一阶段ꎬ尽管城乡发展水平差异巨大ꎬ但
城乡关系却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特性ꎬ城乡关系表现为较大的同一性ꎮ

第二阶段ꎬ城市与农村的分离与对立阶段ꎮ 自 １８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完成工

业革命以来ꎬ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文明时期ꎮ 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及

市场化的迅猛发展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ꎬ“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

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ꎬ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ꎬ还要

大”ꎮ〔１〕但是ꎬ工业革命也造成了城乡社会之间严重的分离与对立ꎮ 马克思和恩

格斯指出ꎬ“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ꎮ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ꎬ使城市

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ꎬ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

状态ꎮ 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ꎮ〔２〕城乡分离与对立阶段的鲜明特征是ꎬ城市统治

和剥削农村ꎬ农村丧失了主体性地位而成为城市的附庸ꎮ
第三阶段ꎬ未来城乡之间的对立与差别消失ꎬ而逐渐走向城乡一体化阶段ꎮ

在城乡一体化阶段ꎬ城乡之间的分离与对立消失ꎮ 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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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ꎬ对乡村社会形成辐射并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ꎮ 同时ꎬ乡村社会的发展也为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市场资源等条件ꎮ 城乡社会一体

化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相互促进ꎬ最终实现城市与乡村的

社会融合ꎮ〔３〕

总之ꎬ从同一到对立ꎬ再从对立到一体化ꎬ是城乡社会关系发展所经历的三

个阶段ꎮ 这三个阶段的依次更迭ꎬ不仅体现了城乡关系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形

态ꎬ而且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必然趋势ꎮ
(三)城乡社会一体化的目标是实现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融合

从一定意义上说ꎬ城乡社会一体化是促进城乡社会发展的社会政策ꎮ “社
会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再分配和实现社会融合ꎮ” 〔４〕 促进

城乡社会融合ꎬ必然成为城乡社会一体化的主要目标ꎮ
正如恩格斯所言ꎬ“城乡社会融合就是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

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ꎬ并通过消除旧的分工ꎬ进行生产教育ꎬ变换工种ꎬ共同享

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ꎮ〔５〕１９９５ 年ꎬ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国际会议对社会融合做

了一般界定:“社会融合是人们在充分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共同利益、多元主义

和多样性、非暴力和团结的情况下一起生活的能力以及参与社会、文化、经济和

政治生活的能力ꎬ包括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和所有政策”ꎮ 社会融合的对立面

是社会排斥ꎮ 欧洲委员会把社会排斥概念与社会权利没有充分实现这个理念联

系起来ꎬ它们把社会排斥定义为ꎬ涉及到公民的社会权利ꎬ涉及到一定的生活水

平和涉及到参与社会中主要的工作与就业机会ꎮ
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是ꎬ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ꎬ

农村社会与农民在公共资源分配、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领域出现了一定的

社会排斥ꎮ 譬如ꎬ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生活ꎬ无法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福利利

益ꎻ农村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社会事业远远落后于城市ꎻ一些城市仍然从农村获

取廉价的土地资源ꎬ而失地农民没有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利益ꎬ等等ꎮ 总的来看ꎬ
在“二元”社会结构下ꎬ我国农民的权利出现了贫困以及社会福利出现了不公ꎬ
因而社会排斥就不可避免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ꎬ
消除社会排斥所赖以产生的土壤ꎬ进而实现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融合ꎮ 在当下中

国ꎬ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融合ꎬ不是城市消灭农村ꎬ也不是农村消灭城市ꎬ更不是城

乡一样化ꎬ而是城市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共生以及城乡居民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所

创造的文明成果ꎮ

二、城乡社会一体化的法理解析

(一)城乡社会一体化的本质在于社会权利的一体化

社会是由有共同利益、价值观和目标的人结成的共同体ꎬ人是社会的主体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的关键在于人的一体化ꎮ 作为社会主体的人ꎬ要参与社会活动ꎬ
首先必须具有相应的权利ꎮ 在现代法治国家ꎬ社会主体的权利表现为公民权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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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ꎬ它包括民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ꎮ
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其所著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层»一书中提出ꎬ公民身份具有

市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三个维度ꎬ１８ 世纪是民事权利的时代、１９ 世纪是政治权

利的时代、２０ 世纪是社会权利的时代ꎮ 民事权利是由公民自由所必须的权利组

成ꎬ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ꎬ它划定了

国家不得介入的领地ꎬ从而为私人创造了一个经济活动的自治空间ꎮ 与这种权

利相关联的制度安排是法院ꎮ 政治权利是指公民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参与权ꎬ
如选举权、被选举权ꎮ 与这种权利相应的制度安排是议会和地方政府的理事会ꎮ
社会权利包括享有适中的经济福利、安全保障以及社会普遍标准的文明生活的

权利等ꎮ 根据社会通行的标准ꎬ公民文明生活的权利ꎬ相应的制度是教育制度和

社会服务ꎮ〔６〕总的来看ꎬ在公民权利谱系中ꎬ社会权利是城乡社会一体化的本质

所在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旨在保障城乡公民享有充分的、平等的社会权利ꎮ 社会权

利“是与福利国家或积极性国家观相对应的公民权利ꎬ它要求国家积极地干预

社会经济生活ꎬ保护和帮助社会弱者”ꎮ〔７〕１９４８ 年ꎬ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对社

会权利做了明确规定ꎮ «世界人权宣言»第 ２２ 条ꎬ“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ꎬ有
权享受社会保障ꎬ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ꎮ”第 ２５ 条ꎬ“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

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ꎬ包括食物、衣著、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ꎻ
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

时ꎬ有权享受保障ꎮ”第 ２３ 条ꎬ“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

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ꎻ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ꎬ不受任何歧视”第
２６ 条ꎬ“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ꎬ教育应当免费ꎮ”１９８９ 年ꎬ欧共体通过了的«共
同体基本社会权利宪章»规定ꎬ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包括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

的权利ꎬ自由迁徙的权利ꎬ就业和取得报酬的权利ꎬ得到社会保障的权利ꎬ得到医

疗和安全保障的权利ꎬ老年及残疾人的生活保障权利等ꎮ 总的来看ꎬ社会权利的

内容涵盖了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ꎮ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ꎬ
西方福利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支出ꎬ对公民在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

等社会生活领域提供平等的福利利益ꎬ是公民所享有的社会权利的最好脚注ꎮ
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ꎬ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所享有的公民权利的一体化ꎬ具体

表现为社会权利的同质性ꎮ 也就是说ꎬ在教育医疗、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

生活领域ꎬ城乡居民享有同样的福利利益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所指向的社会权利ꎬ是社会成员实现其完全的公民身份的

重要条件ꎮ 根据公民身份理论ꎬ社会成员仅有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ꎬ并不能保证

平等的公民身份ꎮ 例如ꎬ尽管穷人和富人的财产权(民事权利)是一样的ꎬ但是

没有社会权的保障ꎬ穷人的财产权(民事权利)没有任何意义ꎮ 同样ꎬ对于一个

饥饿贫穷的人来说ꎬ政治权利对他毫无意义ꎬ因为他迫切需要的是能使其生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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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食物ꎮ 因此ꎬ促进社会权利的实现ꎬ就成为实现完全的公民身份的重要条

件ꎮ 正如学者所言ꎬ“现代社会公正发展的动力是公民身份自然演进的结果ꎬ社
会公正要求我们要着力保护共同体的每一个公民的完全成员资格所具有的公民

身份ꎮ 共同体平等对待其每一个成员的公民身份ꎬ不仅具有道德的可辩护性ꎬ而
且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ꎮ〔８〕

(二)城乡社会一体化的核心价值是权利平等和迁徙自由

平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ꎮ 英国法学家梅因在所著的«古代法»一
书中提出ꎬ“迄今为止ꎬ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ꎬ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

动ꎮ” 〔９〕质言之ꎬ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不平等到平等的历史过程ꎮ 城乡社会

一体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发展战略ꎬ其制度构建当然要坚持平等的价值理念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制度重在消除权利的差异化ꎬ以实现所有的公民ꎬ无论生活在城

市ꎬ还是乡村ꎬ都享有平等权利ꎮ “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

念ꎮ 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制度ꎬ也可以是弱势群体的

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ꎮ 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

需求的平等ꎮ” 〔１０〕城乡社会一体化所追求的权利平等ꎬ内涵丰富ꎬ包括公民的生

存权利平等、发展权利平等以及参与权利平等ꎮ 生存权平等旨在保障公民体面

和有尊严地生活下去ꎻ发展权平等就是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所

创造的文明成果ꎻ参与权平等着力保障公民平等地参与社会管理、平等地工作与

就业ꎮ 这三个方面既是城乡社会一体化的重要条件ꎬ又是城乡社会一体化的主

要内容ꎮ
１７、１８ 世纪ꎬ自然法学派认为迁徙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ꎮ “古典自然法学派

创造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ꎬ其中之一就是创立了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ꎬ并
开创了宗教和思想自由的时代”ꎮ〔１１〕既然迁徙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ꎬ国家就应当

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保障ꎮ １７８９ 年ꎬ法国宪法第一篇之第三部分“宪法所

保障的基本条款”中的第 ２ 项规定ꎬ“宪法也同样保障下列的自然权利和公民权

利:各人都有行、止和迁徙的自由ꎬ非按照宪法所规定的手续ꎬ得遭受逮捕或拘

留”ꎮ １９１９ 年ꎬ德国«魏玛宪法»第 １１１ 条规定ꎬ“一切德国人民在联邦内享有迁

徙自由之权”ꎮ １９４８ 年«世界人权宣言»第 １３ 条规定ꎬ“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

由迁徙和居住ꎮ”这表明ꎬ作为人的自然权利的迁徙自由ꎬ就具有了宪法权利的

属性ꎬ从而使迁徙自由与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处于同等重要的宪法地位ꎮ 根据宪

法精神与原则ꎬ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的终极关怀是以人为本ꎬ其最高的价值目标

是促进人的自由的实现ꎮ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ꎬ“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人类

自由的过程ꎮ 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ꎬ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ꎮ〔１２〕 由此可

见ꎬ迁徙自由应该成为城乡社会一体化的核心价值ꎮ
鉴于“二元”社会结构对公民迁徙自由的结构性限制ꎬ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

制度特别要坚持迁徙自由的价值取向ꎮ 现有的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城乡居民自由

流动的体制性障碍ꎮ 例如ꎬ尽管有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ꎬ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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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已经很长ꎬ但他仍然是农民ꎬ不是市民ꎬ享受不到因市民身份而拥有的

利益ꎮ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拥有的是农村户口ꎬ而非城市户口ꎮ 要实现城乡社会

一体化ꎬ落实公民的迁徙自由ꎬ必须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ꎮ 户籍改革的关键在

于ꎬ剔除户籍制度的身份功能及福利分配功能ꎬ变革“二元”户籍制度为“一元”
户籍制度ꎮ 户籍的作用仅限于人口统计、社会管理、治安维护等ꎬ而与人的身份、
福利利益无关ꎮ

三、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的法律制度之构建

城乡社会一体化重在消除权利的差异化ꎬ以实现所有公民ꎬ无论生活在城市

还是乡村ꎬ都享有平等权利ꎮ 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ꎬ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和要求ꎬ我们要积极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ꎬ以有

效促进城乡社会一体化事业的健康发展ꎮ 当前ꎬ我国应着重建设以下三项基本

的法律制度〔１３〕:
(一)均等的公共资源分配法律制度

教育和医疗卫生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两大资源ꎬ前者满足人的智力

发展的需要ꎬ后者满足人的身体健康的需要ꎮ 教育与医疗卫生是公共资源ꎬ具有

公共物品属性ꎬ因而主要由国家供给ꎮ 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来满足人们教育

和医疗卫生的需要ꎮ 若从法权的角度看ꎬ实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是国家的

义务ꎬ这两种权利同属于社会权利的范畴ꎮ 依据社会权利的逻辑ꎬ对公民的教育

权利和健康权利应当平等对待、一体保护ꎮ 然而ꎬ长期以来我国公共资源配置不

均等ꎬ表现为国家把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的大部分投入到了城市ꎬ而农村

地区相对较少ꎮ 农村教育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ꎬ其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ꎬ
城乡公民的教育权利和健康权利出现了不平等的现象ꎮ 要按照社会公正理念ꎬ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法律制度ꎬ使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财

政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力资源建设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ꎬ以保障城乡

居民平等享受教育权和健康权ꎮ
(二)公正的劳动就业法律制度

城乡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平等对待ꎬ不仅是经济问题ꎬ更是一个社会问

题ꎮ 城乡社会一体化ꎬ归根到底是人的一体化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劳动就业

的权利ꎬ这一权利不应当因为城乡身份的差异而有所不同ꎮ 换言之ꎬ每一个公民

都不应当受到就业歧视ꎮ １９５８ 年ꎬ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的«就业与职业歧视

公约»把就业歧视界定为ꎬ“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或

社会出生所造成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ꎬ其结果是取消或有损于在就业或职业

上的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ꎮ 农民工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一个特

殊群体ꎬ对我国城市和工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ꎮ 但是ꎬ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弱

势群体ꎬ在就业中却普遍受到歧视ꎬ表现为就业机会歧视、就业待遇歧视、就业培

训歧视、就业安全保障歧视ꎮ 就业歧视ꎬ带来了农民工应当享有的机会均等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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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平等的权利被剥夺的消极后果ꎬ因而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就不可避免ꎮ 由于

就业歧视的存在ꎬ农民工尽管在城市生活与工作很长时间ꎬ却很难融入到城市生

活ꎮ 要推进城乡社会一体化ꎬ必须完善劳动就业法律制度ꎬ其基本理念是促进就

业平等ꎬ反对就业歧视ꎮ 当前ꎬ我国应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ꎬ对就业歧视的

行为种类、构成条件、监督检查、救济渠道以及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规定ꎬ以切实

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ꎮ
(三)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社会保障是社会的安全网ꎬ它给予处于生命波折时期的个体以基本的生活

保障ꎬ使他们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下去ꎮ 我国宪法规定ꎬ享受社会保障是公民的

基本权利ꎮ 社会保障是为了平滑一个社会不同人群之间贫富差距的一种社会制

度ꎬ被称为社会公平的调节器ꎬ因此不应在社会保障内部再人为地制造新的社会

不公平ꎮ〔１４〕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是城乡分离的社会保障ꎬ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

分置于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下ꎮ 城乡分离的社会保障导致了城乡居民社会保

障利益的不公平ꎬ例如ꎬ城市老人的养老金待遇远远高于农村老人ꎬ失业保险没

有覆盖农村人口ꎬ农民工不能完全享受城市职工的社会保障利益等ꎮ 推进城乡

社会一体化ꎬ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ꎬ着力构建一体化的城乡社会保障度ꎮ
与此相适应ꎬ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必须呈现出一体化的特质ꎮ 城乡一体化的社会

保障法律制度应坚持国家对城乡社会保障财政投入的均衡原则、社会保障账户

城乡之间转移的自由原则、城乡居民享受社会保障利益的公正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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